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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象山县发生了
一起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由于
死者欧某五保户的特殊身份，因
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据了 解 ， 当 天 ， 李 某 驾 车
将步行过马路的欧某撞倒，之
后，欧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交
警部门认定，双方对事故承担
同等责任。三个月后，欧某同
母异父的兄弟张某诉至象山法
院，要求李某及其承保的保险
公 司 赔 偿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130 余
万元。

在该案审理时，死者欧某所
在村村委会，其两个堂兄弟欧
大、欧二，以及欧某生前入住的
敬老院皆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
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
诉讼并参与对欧某赔偿金的分
配。

欧某所在村村委会认为，欧
某生前一直受村委会的扶养监
护，通过定期关注生活状态、提
供正常生活所需，村委会妥善履
行了扶养义务，根据权利义务一
致及公平原则，应享有欧某的赔
偿金；而欧某入住的敬老院认
为，其在欧某生前提供了各项扶
养服务，包括衣物、医疗费及各
类补贴等将近 15 万元，根据权
利义务一致及公平原则，同样也
应享有赔偿金；而欧大、欧二认
为，他们对欧某也尽到了日常照
料的责任，因此，也有资格参与

分配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欧某父母

均亡故，其与配偶也早已离婚，
膝下无子女。自 2005 年 1 月 1 日
起至其死亡，欧某作为该村五保
户村民，由村委会进行监护并委
托敬老院提供五保供养服务。在
此期间，村委 会 每 年 为 欧 某 向
敬 老 院 缴 纳 扶 养 费 600 元 ， 并
以 现 金 的 方 式 发 放 过 节 福 利 ，
相 关 费 用 和 事 宜 由 其 堂 兄 弟
欧 大 、 欧 二 对 接 办 理 ， 而 欧
某 在 敬 老 院 生 活 期 间 ， 也 受
到 欧 大 、 欧 二 的 多 方 照 料 。
欧 某 死 亡 后 ， 村 委 会 及 敬 老
院 为 其 处 理 丧 葬 事 宜 ； 但 其
同 母 异 父 的 兄 弟 张 某 未 曾 与
欧 某 共同生活，也未履行过扶
养义务。

根据查明的事实，承办法官
召集原告张某、村委会、敬老
院、欧大、欧二等多方主体，委
托欧某所在镇的两名人民调解员
对此系列案进行调解。承办法官
根据事实开展释法析理，调解员
则着重强调欧某生前的生活来
源，区分确认各方主体实际履行
的扶养照顾义务。

最终，各方达成协议：在法
院判决的赔偿金中扣除村委会、
敬老院已实际支付的丧葬费用，
剩余款项由原告张某、村委会、
欧大、欧二按照 4411 的
比例进行分配。

“五保户”死亡获百万赔偿

谁有资格参与
赔偿金分配？

撰文 张亚振

出租房安全事故再敲警钟

北仑的王某将自己名下的一套
二 居 室 住 房 用 于 出 租 。 2019 年 6
月，在当地务工的李某租下了王先
生的房屋，双方签订的租房合同约
定 ， 租 期 为 两 年 ， 月 租 金 1250
元，每半年一付。当天，李某就支
付了半年租金，王某对此感到很满
意。

去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晚上，李
某的妻子带着 4 岁的儿子在卫生间
洗浴，不料发生了意外，李某的妻
子和儿子双双倒在浴室。后经有关
部门调查，李某的妻子、儿子为一
氧化碳中毒，直接原因为，这套房
子的卫生间与客厅相连，卫生间安
装了烟道式燃气热水器，瓶装液化
气软管与热水器相连接，但热水器

烟道没有连接通向室外的管道，燃
气燃烧后产生的废气直接排放到卫
生间内。卫生间装有两扇铁质推拉
窗，其中一扇推拉窗上面的玻璃被
缷下后安装了排气扇。但李某妻子
带孩子洗澡时，未打开排气扇。另
外，卫生间门安装有 10 多格百叶
可透气，但不足以完全排放废气。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作为房
屋出租人，对屋内各种设施的安
装、使用负有管理责任。他在空间
狭小的卫生间安装了燃气热水器，
热水器燃烧后的气体直接排放于室
内，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实际上
放任了危险后果的发生。卫生间内
虽有排气扇作为通风设置，但不能
证明在开启状态下，热水器使用时
产生的有毒气体不会致人伤亡。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王某作为房屋出
租人，应承担对此案的相应赔偿责
任。

此外，本案原告李某作为承租
人，租用房屋近半年，对卫生间热

水器存在的风险应当明知，对热水
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应加以防范。
但根据案件调查结论，无法证明其
和家人在使用热水器时，对其中的
安全隐患采取了充分的防范措施。
李某夫妻作为成年人，对儿子煤气
中毒的后果存在重大监护过错。

据此，法院最终判决房屋出租
人 王 某 对 事 故 承 担 30％ 的 责 任 ，
赔偿 65 万元。据了解，今年 60 多
岁的王某主要靠养老金生活，其一
生积蓄因此案而消耗殆尽；而 30
多岁的李某也在事故中遭遇了失去
妻儿的重大打击，损失惨重。

深刻理解相关法律，
排除出租房各种安全隐患

房屋租赁是一种常见的经济活
动，但出租人更多考虑的是租金如
何支付、押金如何收取、房屋如何
交接、违约如何处理等与经济利益
直接相关的问题，对与房屋出租相
关的法律规定以及自身的责任认识
不足，其中最大问题是对出租房屋
的安全问题缺乏足够警惕，一些人
在房屋出租前，从不检查电器是否
漏电、燃气是否漏气、窗户和阳台
的栏杆是否安全牢靠、管道是否漏
水等。将有各种安全隐患的房屋用
于出租，等于给自己埋下了一颗炸
弹。

最新实施的 《民法典》，在有
关出租房屋如何确保安全性方面，
对出租人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值得每一个参与房屋租赁，特别是
房屋出租人认真学习。

按照相关法律，判定一个人的
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需要承担
侵权责任，以行为人是否存在违法
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
错、违法行为是否导致了损害后
果，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为要件，这是重
要也是基本的法律原则。以此作为

前提，结合 《民法典》 对出租房屋
安全性要求的规定，我们对出租人
必须承担的安全义务这一问题会有
更直观的理解。

房屋租赁是双方当事人的一种
契约，在法律上，有契约自由之
说，但契约自由必须在不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的条件下才成立。所
以，出租人与承租人虽可自行约定
租房合同相关内容，包括对房内设
施的整改责任、维修责任、风险承
担方式等进行约定，但法律也根据
租赁合同的一般特征，对出租人、
承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了一
些强制规定，如出租人应保证租赁
物的正常、安全使用。

以出租房内安装的热水器为
例，出租人必须确保热水器的安全
使用，以充分保障承租人的人身
安全，否则就违反了法律的相应
规定。前述案例中的王某，作为
房屋出租人应确保卫生间内的热
水器的使用安全，但他在热水器
的安全隐患未排除的情况下继续
出租房屋，主观上存在过错，违
反了出租人的法定义务，其放任
热水器安全隐患存在的行为，与
李某妻儿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着因果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可知的
因素无处不在，各种可能的侵权与
被侵权行为随时可能发生。《民法
典》 在第三编 《合同》，以及第七
编 《侵权责任》 中，对包括租赁合
同、侵权责任等相关问题作了明确
规定。制订房屋租赁合同的双方当
事人，特别是其中的出租人，一定
要对相关法律有充分的理解，高度
重视出租房屋的安全性问题，一定
要排除出租房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
安全隐患，或在出租房屋签订合同
时，明确向承租方提示相关安全隐
患，对如何解决安全隐患作出明确
约定，否则，一旦发生相关安全责
任事故，作为房屋的主人，很难避
免责任承担。

房屋出租人须对房屋出租人须对
房屋安全性负责房屋安全性负责

■法眼观潮 朱泽军

《房屋出租人须对房屋安全性
负责》 一文中讲述的李先生及其
家人的遭遇，在生活中虽属极端
个例，但这个案例值得每一个房
屋出租人的自省和警惕，当你
将房屋用于出租时，是否可能
将承租人置于安全风险中，对
出租房屋潜在的、一时半会儿
不能解决的安全问题，是否如
实详细地告知了承租人，并在租
赁协议中明确如何解决。

在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
房屋租赁类纠纷一直占有较高的
比例，这其中相当一部分诉讼是
由于出租人将房屋“带病出租”，
或未履行相应的安保责任，致使
承租人等遭遇人身伤害、财物损
失所引发。

按照相关法律和司法实践，
房屋租赁中的出租方应承担的安
保义务，通常是指房屋所有人对
所出租的房屋以及配套设施，必
须确保不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生

命健康、财产权益的潜在危害因
素。若有安全隐患，出租方负有
相应维修、更换保障的义务。否
则，就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该法律特征多依附于租赁主合同
的附随法律义务，随租赁主合同
生效而生效，其归责原则是诚信
基础上的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
说，如果出租人明知所出租的房
屋以及配套设施，存在危及人身
安全、生命健康、财产权益的潜
在危害因素，却不维修、不更
换，亦不履行告知、说明等义
务，任由安全隐患存在，由此可
直接推定出租人具有过错，负相
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房屋出租人将房屋交
付给承租人后，客观上在一定范
畴内，暂时失去了对房屋的掌
控，因此难以全面履行监管责
任。因此，承租人为了自身的人
身和财产安全，为了对出租人负
责，也应当对安全方面的事项高
度注意。如必须正确使用屋内的
相关设施，对自己添置的设备使

用承担责任，发现安全隐患后，
在及时消除的同时，应立即与出
租人联系，排除危险。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房屋出
租人将房屋出租之后，除了收取
租金，即使出租期很长，也很少

去出租房，更别说关注出租房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了。粗心大意失
荆州，房屋所有人不能在房屋出
租后当“甩手掌柜”，只管收钱而
不问安全，李先生一家的遭遇应
成为深刻教训。

房屋出租有规矩 收钱也要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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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虽然是通过“调
判结合”的方法解决的，但其
中的法律关系仍然值得我们作
认真的剖析。

所谓死亡赔偿金是公民死
亡后，侵权人对与死者共同生
活的家庭成员所遭受的财产损
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它不
属于死者的遗留财产，但死亡
赔偿金可以参照遗产的分配规
则，综合考虑与死者的关系远
近、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扶
养关系及生活来源等因素，作
合理的分配。

本案中，欧某的身份比较
特殊，他无妻无儿 （女），父
母早已作古，按照现行法律，
不存在所谓第一顺位的继承
人。本案的原告之一张某，是
欧某同母异父的兄弟，在法律
上属第二顺位继承人，属于本
案中死亡赔偿金的赔付对象

（相关法律见 《民法典》 第
1127 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
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
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
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
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案中的村委会作为第三
人参加诉讼，要求参与对欧某
赔偿金的分配，其理由是，曾
长期对五保户欧某提供照料，
并且履行了对其生养死葬的义
务，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可参与赔偿
金的分配。我们知道，“五保
户”无论在政策层面、法律层
面还是道德层面，都能获得特
殊的照顾，在农村，“五保
户”的基本生活，主要由村委
会负责照料，确保他们有所

养、有所依，有所安、有所
乐。（相关法律法规见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 第五十五条：“集
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
保”时，双方有抚养协议的，
按协议处理”。）

本案中的欧大、欧二，是
欧某的堂兄弟，不属于法定的
继承人，但他们在死者欧某生
前一段时间，曾与欧某共同
生活并对其加以照料，尽到
了扶养照顾的责任，这种行
为值得肯定。新实施的 《民
法典》 第 1131条规定：“对继
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
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
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这是
他们两人可以参与赔偿金分配
的法律依据。

欧某生前入住的敬老院虽
然也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作
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
诉讼并参与对欧某赔偿金的分
配，但其只是受村委会的委托
向欧某提供供养服务，而且敬
老院本身属于公益组织，因
此，不能参与分配赔偿金，但
可以合理获得因办理丧葬事宜
支出的费用，所以，在几方达
成的关于赔偿金的分配协议中
有一个先决条款，“扣除村委
会、敬老院已实际支付的丧葬
费用”，说明敬老院肯定会获
得这笔费用。

（黄林鸿 徐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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